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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 

方案调整的说明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程序 

2015 年 11 月 5 日，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瑞尔”、

“公司”或“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购买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程软件”）、苏州崇

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尚投资”）、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景鸿联创”）（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或“业绩承诺方”）所合计持有的

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维迅”）66.50%的股权。同日，公

司与易程软件、崇尚投资、景鸿联创签署了《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与易程软件、崇尚投资、景鸿联创签署了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

议》。 

2015 年 12 月 3 日，世纪瑞尔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23 日，世纪瑞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上

市公司与易程软件、苏州崇尚、景鸿联创签署《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

世纪瑞尔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上述协议。 

2016 年 5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6 年第

32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未获得通过。 

2016 年 5 月 25 日，世纪瑞尔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世纪瑞尔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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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方案内容主要调整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主要调整情况 

1、收购方式 

原方案：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易程软件、崇尚投资、

景鸿联创合计持有的易维迅 66.50%的股权； 

调整后的方案： 

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易程软件、崇尚投资、景鸿联创合计持有

的易维迅 66.5%的股权。 

2、交易作价及支付条款 

原方案： 

（1）交易作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融兴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

第 040108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易维迅 100%股权的评估值

为 48,053.91 万元，较所有者权益 3,235.07 万元评估增值 44,818.84 万元，增值率

1,385.41%。对应易维迅 66.5%的权益评估价值为 31,955.85 万元，参考标的资产

的评估价值，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作价 31,872.50 万元。 

（2）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易程软件、崇尚投资、

景鸿联创合计持有的易维迅 66.50%股权，共支付交易对价为 31,872.50 万元，其

中，以现金支付 12,629.18 万元，其余 19,243.32 万元对价由世纪瑞尔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发行股份价格为 12.49 元/股，共计发行 15,406,981 股，因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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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 12.39

元/股，发行股数调整为 15,531,331 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 

对方 

持有

易维

迅股

权比

例（%） 

对价 
现金支付

金额 

现金

支付

比例

（%） 

股份支付金额 
股份支付

数量（股） 

股份支

付比例

（%） 

易程软

件 
36.50 17,493.93 8,746.97 50.00 8,746.97 7,059,700  50.00 

崇尚投

资 
20.00 9,585.71 2,588.14 27.00 6,997.57 5,647,751  73.00 

景鸿联

创 
10.00 4,792.86 1,294.07 27.00 3,498.79 2,823,880  73.00 

合计 66.50 31,872.50 12,629.18 39.62 19,243.32 15,531,331  60.38 

调整后的方案： 

（1）交易作价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国融兴华评报字[2015]第 040108 号”《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易维迅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48,053.91 万元，对应 66.5%

股权的权益评估价值为 31,955.85 万元；各方以前述评估价值为参考，经协商确

认本次交易的对价为 31,872.50 万元。 

因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数据有效期届满，为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世纪瑞

尔再次委托国融兴华以 2016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易维迅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并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报字[2016]第 040035 号”《补充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该评估基准日，易维迅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48,722.99 万元，对应 66.5%股

权的权益评估价值为 32,400.79 万元，各方同意目标股权作价维持原议定价格不

变，即仍为人民币 31,872.50 万元。 

（2）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目标股权的总对价 31,872.50 万元由世纪瑞尔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

方做出支付，其中，世纪瑞尔向易程软件购买其持有的易维迅 36.5%的股权应予

支付的对价为 17,493.93 万元，世纪瑞尔向崇尚投资购买其持有的易维迅 20%的

股权应予支付的对价为 9,585.71 万元，世纪瑞尔向景鸿联创购买其持有的易维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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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股权应予支付的对价为 4,792.86 万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由世纪瑞尔分期向交易对方做出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在《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易维迅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之部分股权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购买协议》”）生效并目标

股权交割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世纪瑞尔将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 15,936.25 万元

支付至各交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其中，向易程软件支付 8,746.96 万元、向

崇尚投资支付 4,792.86 万元，向景鸿联创支付 2,396.43 万元。 

自世纪瑞尔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世

纪瑞尔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6,374.50万元（其中，向易程软件支付 3,498.79万元，

向崇尚投资支付 1,917.14 万元，向景鸿联创支付 958.57 万元）扣除《股权购买

协议》“第三条 盈利承诺及补偿安排”约定的各交易对方应补偿世纪瑞尔的 2016

年度业绩补偿金额（如有）后，支付至各交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自世纪瑞尔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世

纪瑞尔将第三笔股权转让款9,561.75万元（其中，向易程软件支付 5,248.18万元、

向崇尚投资支付 2,875.71 万元，向景鸿联创支付 1,437.86 万元）扣除《股权购买

协议》“第三条 盈利承诺及补偿安排”约定的各交易对方应补偿世纪瑞尔的 2017

年度业绩补偿金额（如有）后，支付至各交易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3、盈利承诺及补偿安排 

原方案： 

 （1）盈利承诺 

交易对方易程软件、崇尚投资和景鸿联创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易维迅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目标分别达到 4,000 万元、

5,000 万元、6,000 万元。 

（2）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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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瑞尔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

度，如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的90%，则交易对方应将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部分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

份对世纪瑞尔进行补偿，并由世纪瑞尔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向交易对方回购

并注销。 

如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小

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当期无需补偿，差额部分顺延至下一期累计计算。交易对方最终在利润

补偿期届满后，对累计差额部分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

的股份对世纪瑞尔进行补偿，并由世纪瑞尔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向交易对方

回购并注销。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参见世纪瑞尔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业绩

承诺协议》）。 

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

利润）/补偿期限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对方本次交易取得全部对价-已补偿股份

数量。 

如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则无须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

即已经回购的股份不返还，也不折抵相应金额冲回。 

如业绩承诺方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取得的股份不足以补

偿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部

分，则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方式补偿不足部分。 

业绩承诺方应在利润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个

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按照上述条款中约定的补偿方式计算

出来的补偿股份数额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获得的股份数

额为限。 

无论如何，业绩承诺方向世纪瑞尔支付的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总计不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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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股份的总对价。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金额不冲回，也不折抵相应金额冲回。 

业绩承诺方应按照《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签署日其拟向世纪瑞尔转让的易维迅股权比例，分别、

独立地承担本条约定的业绩补偿责任；但是，业绩承诺方之间，应就其各自在本

项下的补偿义务共同向世纪瑞尔承担连带责任。而且,当业绩承诺方向世纪瑞尔

支付的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总计达到本次交易全部对价时，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协议自动终止，业绩承诺方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向世纪瑞尔

回购易维迅66.5%的股权。 

调整后的方案： 

（1）盈利承诺 

为保证易维迅盈利的切实可靠，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易程软件、

崇尚投资和景鸿联创就 2016年度、2017年度易维迅经营业绩做出如下承诺：易

维迅 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经世纪瑞尔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应分别不低于 5,000万元、6,000万元，前述

承诺净利润均不应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以及《补充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易维

迅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各业绩承诺年度届满，世纪瑞尔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易维迅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净利润（易维迅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 

（2）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如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90%，则交易对方应以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对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与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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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当期无需补偿，差额部分顺延至下一期累计计算，交易对方在全部业绩

承诺期届满后，对累计差额部分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对世纪瑞尔做出补

偿。 

鉴于世纪瑞尔与交易对方于2015年11月5日签订的《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易程软件、崇尚投资和景

鸿联创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易维迅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目标分别达到4,000万元、5,000万元、6,000万元”，且根据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6）京会兴审字第02010035号”《审

计报告》，易维迅于201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4,181.28万元；同时，考虑到《股权购买协议》第六条规定“乙方放弃

易维迅自2015年1月1日始至目标股权交割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及截至目标股权

交割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此类收益及未分配利润全部归甲方及交易完成后的易

维迅其他股东享有。”由此，考虑易维迅于2015年实现的业绩，当期补偿金额的

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 年承诺净利

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年实现净利润数）÷（易维

迅 2015年、2016年以及 2017 年承诺净利润总和计 15,000万元）×本次交易对

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大于或等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交易对方无须向世纪瑞尔做出补

偿。 

在各业绩承诺年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金额不冲回；交易对方按照上述条款约定计算出来的现金补偿数额总计不应超

过目标股权的总对价，当交易对方向世纪瑞尔支付的现金补偿额度达到本次交易

目标股权的总对价时，《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易程（苏州）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苏

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部分股权购买协议》及相关协议自动终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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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向世纪瑞尔回购易维迅66.5%的股份。 

若交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之和未达到承诺的累

计净利润数之和，交易对方应按照各自向世纪瑞尔转让的易维迅股权比例，分别、

独立地承担本条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但交易对方之间应就本协议项下各自补偿

义务的履行共同向世纪瑞尔承担连带责任。世纪瑞尔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

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世

纪瑞尔通知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应补偿现金，世纪瑞尔有权将当期应

付股权转让款直接冲抵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如当期应付股权转让款不足冲抵交

易对方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仍由交易对方在世纪瑞尔指定的期限内补足；但

无论如何，交易对方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所获得的现金总额。 

（二）本次交易所涉其他内容的主要调整情况 

1、是否涉及股份锁定的承诺 

原方案： 

交易对方易程软件、崇尚投资及景鸿联创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至 12 个月届满日和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较晚

日之前，不转让其持有的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但按照《业绩补偿

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除上述锁定期外，易程软件进一步承诺：锁定期届满并经由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易维迅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之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2017 年累计解禁股份不超过 2,913,319 股；2018 年最后一期累计解禁股份不

超过 7,003,173 股，需在锁定期届满后，经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予以解禁。 

除上述锁定期外，崇尚投资进一步承诺：锁定期届满并经有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易维迅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之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2016 年解禁股份不超过 1,680,762 股，2017 年累计解禁股份不超过 3,361,524

股；2018 年最后一期解禁股份不超过 5,602,539 股，需在锁定期届满后，经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后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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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禁。 

除上述锁定期外，景鸿联创进一步承诺：锁定期届满并经由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易维迅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之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后，2016 年解禁股份不超过 840,381 股，2017 年累计解禁股份不超过 1,680,762

股；2018 年最后一期累计解禁股份不超过 2,801,269 股，需在锁定期届满后，经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

后予以解禁。 

由于世纪瑞尔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股份

价格调整为 12.39 元/股，发行股数调整为 15,531,331 股，加之本次交易预计于

2016 年完成，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届满日应在 2017 年，因此本次交易

股份解禁情况调整如下： 

交易对方 2017 年解禁股票（股） 2018 年解禁股票（股） 

易程软件   2,936,834  4,122,866  

崇尚投资   3,388,652  2,259,099  

景鸿联创   1,694,328 1,129,552  

合  计 8,019,814 7,511,517 

易程软件、崇尚投资、景鸿联创分别出具补充承诺函，对上述股份解禁事宜

进行承诺。 

调整后的方案： 

因本次调整后的方案不涉及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交易对方易程软

件、崇尚投资以及景鸿联创未出具相关股份锁定的承诺。 

2、交易方案需要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原方案： 

由于原方案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故该方案需公司相关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还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调整后的方案： 

调整后的方案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批准，但由于公司本次拟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及利息支付购



10 
 

买易维迅 66.5%股权的对价，故本次交易仍需上市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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